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STYLAND HOLDINGS LIMITED
大 凌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建 議 股 份 合 併 、
建 議 配 售 新 股 及

建 議 授 出 發 行 及 購 回 股 份 之
一 般 性 授 權

為考慮(i)股份合併；(ii)配售新股及(iii)授出一般性授權之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
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舉行。由於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並無通過決議案，因此，股份合併及配
售新股將不會進行及董事將不會獲授一般性授權。

遵照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之指示，本公司之股份已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二分起暫停買賣，股份至今仍然暫停買賣。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
發表公佈。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語與大凌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刊發之通
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為考慮(i)股份合併；(ii)配售新股及(iii)授出一般性授權之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舉行。有關股份合併之第1項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被本公司股東投票否
決。由於所有其他決議案均須待有關股份合併之決議案獲得通過後，方告作實，故於股東特
別大會上並無就所有其他決議案投票表決。因此，股份合併及配售新股將不會進行及董事將
不會獲授一般性授權。

股東應注意下列各項：

1. 由於不會進行股份合併，現有股份之現有股票將會繼續流通，並獲接納用作買賣用途及
作為合法所有權之充分憑證。本公司將不會發行任何合併股份新股票以換領現有股份現
有股票。

2. 本公司將不會設立以股份代號「2904」及股份簡稱「大凌」名義開設以每手1,250股合併股份
買賣之臨時櫃𡟜。本公司所有股份將繼續在現有櫃𡟜以現有股份代號「211」及股份簡稱
「大凌」以每手10,000股買賣。

3. 由於不會進行配售新股，於恢復股份買賣時，本公司股份將不會以除權方式買賣。

4.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日重新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份買賣

遵照證監會之指示，本公司之股份已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二分起暫停
買賣，股份至今仍然暫停買賣。

聯交所已要求本公司提供有關於由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期間進
行之集資活動之所得款項用途、若干過往關連交易及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年報所披露之某些附
註之詳情之資料。本公司仍在整理該等資料。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佈。

承董事會命
大凌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宏泰

香港，二零零三年一月二日

* 僅供識別


